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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落实“双创双服”“万企转型”行动，缓解中小企业

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日前，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河北

省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若干措施》提出，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，

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，将小微企

业贷款基础资产由单户授信 100万元及以下，放宽至 500万元及

以下。 

鼓励创新融资产品。推广以税授信业务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

构针对纳税守信、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研发信用

贷款类产品，给予优惠信贷支持。鼓励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、

动产质押、应收账款质押等抵质押贷款业务。引导银行业金融机

构针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创新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，适度放

宽授信规模、融资期限，合理确定利率水平。 

建立正向激励机制。加大支小再贷款投放力度，推广“一次

授信、多次发放”的再贷款发放模式，提高再贷款审批发放效率，

降低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的综合成本。创新金融服务方式，银行

业金融机构要积极推进与工商、税务、行政审批等部门的数据直

联，以信息化手段改造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，降低运营管理

成本，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和服务便利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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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中小企业挂牌上市融资。以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和科

技型中小企业为重点，动态调整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，实施

精准培育。对在境内外主板、创业板上市，在股权交易市场挂牌

的企业，按照省政府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发挥保险融资增信作用。

鼓励中小企业债券融资，支持各类中小企业综合利用资产支持证

券、资产支持票据、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融资。 

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。到 2020 年底，全省所有的县（市、

区）都要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体系，并设立融资担保风险补

偿资金，对融资担保公司的中小企业和“三农”担保业务、代偿

损失给予风险补偿。取消对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盈利性考核，

重点考核其为中小企业、实体经济服务情况。完善科技型中小企

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，选取符合支持方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由

省财政科技资金提供一定比例的增信资金，完善风险补偿资金池。 

支持各类金融主体落地发展。推动银行、证券、信托、保险、

金融租赁、基金、期货等金融业态向雄安新区、石家庄市和其他

重点城市布局，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。加大中小企业融资服务

力度，自 2019 年起，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

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。按照“政府推动、

企业互助、银行支持、市场运作、安全有偿”的原则，鼓励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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